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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事法论集(2012)(总第22卷)》包括商法基础理论、商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商事法论集(2012)(总第22卷)》立足于中国商法的发展与完善，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商法的发展经验
与判例学说，追踪国外商法的发展趋势，推动商法专题研究，促进商法学的学科建设，进而为商事立
法和审判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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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商法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我国商主体制度的基础性问题——以《德国商法典》为借鉴 胡晓静 营业概念
辨析——以营业权的正当性为视角 赵文杰 营业：商法典的公因式——兼评我国商事立法中营业概念
的缺失 谭津龙 论我国经理代理权制度的建构 刘文科 经理法律地位的界定与机关代表说的重构 武腾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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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问题研究——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6条、第17条及第18条 徐喜荣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
动时间之反思——以股权对外转让为对象 张小妮 张宝山 国外商法著述 亚洲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一
个复杂的现实 丹·W.普尼亚克著 王瑞唐 博超译 国外商事法律 日本《商业登记法》庄玉友 译滓 吴建
斌 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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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须重新界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时间 （一）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对股权变动结果的
确认和维护 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虽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在股权变动后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可使股权变动的结果得到进一步公开和巩固，可以维护股权转
让的效力。
公司及时进行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可减少原转让股东侵害新股东合法权益的机会，遏制其违法行为的
空间，有利于帮助其树立合法退出公司的理念；对新股东则可以进一步维护其股东地位，新股东可以
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若因为公司的原因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新股东还可以要求公司
履行记载的义务；对公司而言，其可以及时跟进股东人数和股权结构，为其更好地服务股东提供依据
，所以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应当在股权变动完成后及时进行，以保障各方利益，这是对股权变动结
果的进一步确认和巩固。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应该以股权交付完成为变动时间 通常一项完整的股权转让应当包括以
下几个阶段：第一，转受让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第二，转让股东向公司和其他股东通告股权转让
行为，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在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并无人行使优
先购买权时，由受让方交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股权，此时股权发生变动；第四，由转
让方协助股权受让方完成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由公司及时为新股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
股权受让方对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得到圆满维护，新股东可以对抗公司以及任何外部第三人。
 在股权转让的整个阶段，第三阶段即股权转让合同履行阶段是股权变动的发生阶段，股权交付完成，
股权就发生变动，但如何认定股权交付完成，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对股权转让的交付方式作规定
。
从股权转让的目的考察，受让方购买股权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进而向目标公司主
张股东权利。
而要向目标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关键在于，第一要获得能证明股东资格的凭证，第二要让目标公司知
道股权转让的事实。
当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了股东资格证明并将股权转让事实通告公司之后，股权就完成交付，发生变动
，因此可以把“转让股东向受让方交付股东资格证明并向公司通告股权转让事实”作为股权交付完成
的标志和股权变动时间，在此过程中转让股东负有向目标公司通告股权转让事实的义务，之所以如此
主张，原因在于：   1.考虑股权的性质。
根据我国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是一种既不同于物权，又区别于债权的独立权
利，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人的主要义务即为交付股权，受让人的主要目标即取得股权从而获得股东
资格，行使股东权利，股权的交付与物的交付不同，不能简单地像有体物一样进行物理形态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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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事法论集(2012)(总第22卷)》是系列丛书《商事法论集》的第22卷，是我国商法学界最具代表性的
学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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